
本期专题——住有所居
构筑多层次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

厦门市财政局

为从根本上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困难问题，厦门市于 2006 年开

始酝酿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经过两

年的努力，目前各项政策制度框架已

基 本确定。截至 2008 年 2 月，约 1.4

万户中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住房申请

得到受理，已经入住 292 户。根据规

划，2008 年将建成交付约 7000 套社

会保障性住房，20 09 年交付 1.3万套，

2010 年交付 2.4万套。到“十一五”末，

基本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问题，对符合廉租房租住条件的家庭

实现“应保尽保”，符合社会保障性住

房申请条件的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为

来厦门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及中级人才

解决过渡性住房。

厦门的社会保障性住房虽然是政

策性住房，但与原来的经济适用房和

公 有租赁房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政

策设计上有着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体现政策“保障性”，转变“福

利性”内涵。新建立的社会保障性住

房政策体系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核心是将以往住房分 配的“福利

性”转变为“保障性”。政府承担的是

对中低收入 家庭中的无房户或住房困

难户的住房保障责任；严格限制申请

资格，只有自身解决不 了住房者才可

申请；政府只保障基本的住房需求；

实现住房资源使用的最大化。

二是扩大保障覆盖面，解决“夹心

层”住房困难。在过去由廉租房、经

济适用房、商品房三个层次构成的住

房供应体系中，廉租房供应有限、条

件严格，经济适用房只售不 租，商品

房更是价格“高高在上”，导致相当一

部分中低收入 家庭既不具备租住廉

租房的条件，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甚

至没有申购资格，成了住房保障政策

的“夹心层”。为此，社会 保障性住房

政策注 重以多层次的保障供应体系，

对不同收入的中低收入 家庭实行不同

的住房保障，并实现对不同保障群体

的全覆盖和保障政策的无缝对接。如

向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低收入家庭以

及特定对象中的住房困难户提供社会

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向既不属最低生

活保障线以下，又 无 经济能力购买社

会保障性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 家庭，

提供社会保障性租赁房；向最低生活

保障线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廉租

住房；为刚参加工作的公 务人员和引

进人才等特殊群体提供过渡性社会

保障房。

三是严格 准入和退出机制，住房

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申请社会保障

性住房必须申报家庭资产、收入 和住

房情况，政府对家庭收入、家庭资产

和住房困难户等条件设定了较为严格

的控制标准，有效地防止“高收入”和

“有产阶级”等不应由政府给予住房

保障的对象申请保障性住房以及“多

头占房”现象发生。同时，以满足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为

准则，坚持“小户型”的标准。与福利

性住房可上市交易或商业抵押不同，

社会 保障性经济适用房不得出租和

抵押，在购买 5 年后可以上市交易，但

要按差价的 90% 补交土地收 益，并

一律由政府优先回购。社会保障租赁

房不得转租、转借和空置。对不符合

条件或不需政府提供住房保障，但仍

居住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将依法回购

或收回。

作为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

主管部门，厦门市财政局按照公 共财

政的要求，认真做 好资金的筹集、拨

付、使用、管理和预决算审核以及监

督检查等工作，全力保证资金需求，为

广大中低收入 家庭提供优质、充裕的

房源，最大限度地对承租户进行租金

补助，使其顺利入住。同时，引入市场

机制，创新租金发放和管理机制，提

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是规范管理。厦门按照目前计

划的 2 0 个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总建 筑 面 积 约 42 5 万 平方米、约 4.5

万 套 住 宅估 算，仅 建设 资金 至少需

投入 12 0 亿 元。除此以外，还有租金

补助、物业管理费补助和供地方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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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带来的收益转移，加起来财政投

入将超过 40 0 亿元。为此，厦门市按

照财政预算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的

方式形成稳定规范的资金来源，主要

是住房公 积金增值收 益、财政预算、

土地出让净收益、上级补助收入、售

房收 入、银行融资和其他资金，如，

2 0 07 年 从 国 有土 地使 用 权 出 让 支

出中安排了社会 保 障性住房建设 资

金 15 亿 元，占土地出让金净收 益的

17.7 %。在资金使用上，实行专项管

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专项 用于

社会 保 障性住 房建设 开支，包括新

建、改建、收购和回购社会保障性住

房开支，社会保障性住房配售之前发

生的维 护和管理费用以 及偿付 为社

会 保 障性住房建设 而产生的银 行 融

资本息，不得用于其他开支。将社会

保障性住房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实行项目预算。市建设与管理局和市

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

于每年第三季度根据下年度社会 保

障性住房建设 计 划，编制下年度社

会 保障性住房支出项目预算，经市财

政局审核后编入市本级财政预算，依

程 序批准后组织实施。在资金具 体

拨付上，取消过去与市建设与管理局

的保障性住房建设 资金共管账 户，根

据国库集中支付原则，由市财政 局将

资金 直接拨付 给社会 保 障性住 房代

建单位 或销售社会 保 障性住 房的单

位 和个人。建 立社会 保 障性住房资

产管 理制度，加 强资产的维护和保

养。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房产档案和

使 用情况报告制度，做到账账、账实

相符。对临时闲置的社会保障性住房

由房产管理部门 制定处 置方案及 时

报市财政局审定，由市财政局按规定

程序报批后实施等。

二是有效调控。厦门社会保障性

住房许多项目都处于交通便利、环境

优 美的地 块，如 集 美滨水 小区旁边

就是汇集国内外园林 艺术 之 大 成的

园博园，观音山公 寓地处厦门建设中

的现代商务中心地带，万景公 寓位于

岛内东部的黄金地段等。这些地段的

商业开发价值极大，如与万景公 寓仅

一街之隔的万科商品房项目均价达到

130 00 元 /平方米，而作为社会保障性

住房项目的万景公 寓，售价仅为 4200

元 /平方米。之所以价廉，在于其售价

是根据控制性建设成本、区域平均征

地拆迁成本综合测算确定的。其出售

价格测算公 式为 ：售价 = 控制性建设

成本+ 区域平均征地拆迁成本。万景

公寓售价中的区域平均征地拆迁成本

为 1200 元 /平方米。而厦门经营性土

地的地价则是在土地一级交易市场以

公 开招拍挂形式确定的，主要受市场

供求关系的影响。如，2006 年万科项

目竞得时的楼面地价为 40 00 元 /平方

米。因此，财政实际承担了土地市场

价格与区域平均征地拆迁成本之间的

价差，以达到调控社会保障性住房项

目销售价格的目的。在控制售价中建

设 成本方面，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

目委托国有大型房地产公 司代建，并

规定其代建费仅为工 程造价的 3% 。

由于属财政投融资项目，每笔支出都

经过了厦门市财政审核中心的严格把

关，发挥了建设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

因而能在控制建设 成本的基础上，满

足社会 保 障性住房项 目对“功能全”

的要求，其建筑安全标准充分考虑安

全、环保、节约，注重适用性和舒适

度，项目小区不仅市政道路、绿化工

程、有线电视、对讲监控、消防等基

础设 施完备，还配 套了生鲜超市等公

建设 施。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性住房

项目装修也随建设一步到位，申请人

只要拿到钥匙，购置必要的家具就可

入住，减少住户二次装修的时间投入

和资金负担。

三是 透 明 补助。厦 门 社会 保 障

性租赁房租金标 准统一按市场租金

来计算，并将以往实行 低 租金标 准

的“暗补”政策改为 给 予租金补助的

“明补”政 策。租金 补助标 准按中低

收入 家庭不同收入情况划分为三档，

属于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财政

补贴 90 % ，个人 缴纳 10 % ；家庭收

入 在中低 收 入 家庭收入 标准上限一

半以下的，财政补贴 80 % ，个人缴 纳

20 % ；家庭收 入 在中低 收入家庭收

入 标准上 限一半以上的，财政补贴

70 % ，个人缴纳 30 %。平均补助水平

达 到 了 80 % 。按照厦 门岛内目前 60

平方米房屋的租赁均价计算，承租户

每月只需承担 20 0 元左右的租金，其

余的 80 0 元均由财政负担。将社会保

障性租赁房租金收入部门与租金补助

发放部门分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按照有关管理办法，由市财政设

立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专户，用于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的核算管理。市公

房管理部门设 立社会 保 障性租赁房

租金收入过渡账 户，用于租金收缴。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申请人将自付租金

部分按月缴入租金收入 过渡账户，中

低收入 家庭、公 务人员和引进人才的

租金补助由租金补助支付部门按月支

付到租金收 入 过渡账 户。如果 不符

合条件的承租人超过 3 个月仍未申报

退出，则取 消租金补助，并向其追缴

租金补助金。新办法既可以直接体现

财政优惠，又有利于建立起与市场接

轨的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体系，较

好地 解决 追缴 和退 出问题，确保 租

金补贴用于真正符合标准的租户。另

外，对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物业管理

费补贴，将采取 类似的“明补”方式，

让中低收 入 家庭明明白白消费，并使

社会 保 障性住房小区成为环境优 美

整洁的人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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